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假貨out！販賣仿冒商品相關法律問題有哪些？（下）⺠事責任篇

⽂:王琮儀（認證法律⼈） ‧ 智慧財產權  ‧ 2022-12-23

本⽂

上篇⽂章提到販賣仿冒商品的刑事責任[1]，那販賣者會同時有⺠事責任嗎？萬⼀不慎上當的消費者，⼜可以採取
哪些應對⽅式呢？（⾒圖1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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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1 遇到對⽅賣仿冒商品，可以主張哪些權益？
資料來源：王琮儀 / 繪圖：Yen



⼀、賣家對商標權⼈應負的⺠事責任[2]

販賣仿冒商品的賣家，不只是與買家之間有法律關係，賣家的⾏為也已經侵犯了商標權⼈的權利[3]。包含在沒有
經過商標權⼈授權的情況下，在相同種類的商品上使⽤完全⼀樣的商標（例如直接在球鞋上印NIKE的字樣跟勾
勾）；或者是在類似的商品或服務上使⽤相同、近似的商標，讓消費者有混淆、誤認的可能[4]，都是侵害商標權
的⾏為。這時商標權⼈可要求賣家不准再使⽤會引⼈混淆、誤認的商標，也可以請求損害賠償[5]。

⼆、消費者可以怎麼做呢？

除了對於商標權⼈的賠償責任，也會⾯臨買家要求減價、解約的⺠事責任。反過來說，當買家發現⾃⼰買到的商品
有問題時，可以參考以下的主張或⽅式，要求退貨並取回⾃⼰付出的錢。需要注意的是，不論使⽤何種⽅式，都建
議要保存證據，例如開箱時錄影、檢查內容物並求證是否為原廠產品、保存與賣家之間的社群軟體對話截圖等等。
雖然略為⿇煩，但網路購物有相當的⾵險，⼩⼼總是有好處的。

（⼀）依照⺠法規定解除契約或減少價⾦

按照⺠法買賣契約的規定，如果賣家所販賣的東⻄具有瑕疵，包含缺少東⻄應該具備的價值、效⽤、品質，買家就
可以解除契約或要求減少應付的⾦額[6]。

⽽仿冒商品並不具有如同原品的市場價值，有時品質也可能因為仿冒商品所使⽤的原料、製程⽽有落差，這時仿冒
商品就具有⺠法上所說的瑕疵。法院實務上也曾經有因為賣家所賣的物品並⾮真品，⽽肯定買家可以主張⺠法上的
規定，解除契約或減少付出⾦額的案例[7]。

（⼆）7⽇內向賣家要求解除契約

⼀般常⾒的直播或商城等形式，在符合消費者保護法規定的情形[8]，因為都是透過網路的交易，也就是屬於消費
者保護法所規定的通訊交易[9]。這時，消費者可以在俗稱的「七⽇鑑賞期」內解除契約[10]。所以，當發現買到的
商品是仿冒商品時，要盡快向賣家解約。

（三）向有關單位檢舉

此外，仿冒商品就是⼀種侵害他⼈商標權的不法⾏為，消費者（買家）發現買到的是仿冒商品的話，也可以向保護
智慧財產權警察⼤隊檢舉[11]。

檢舉專線是：0800-016597（免付費電話）

檢舉信箱則是：0800016597＠iprp.spsh.gov.tw

三、結語



直播主推銷相關產品固然蔚為流⾏也創造商機，但其中隱藏相當多的⾵險，不可不慎。雖然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擬
具了「數位通訊傳播法」草案，規定平台業者如果發現平台上有違法資訊時⽴刻移除，後續可以免除法律上的賠償
責任[12]；以及專業意⾒呼籲平台應善盡責任、協助打擊仿冒商品的⾏銷與販賣[13]，希望能有助於處理仿冒商品
的問題。但消費者也應該謹慎，避免購買價格落差太⼤的「原廠精品」、提防好評多到不⾃然的商家，否則反⽽因
⼩失⼤、得不償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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